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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AL TOPIC 話題

新的「營養標籤」法例並不適用於藥

物，但適用於保健食品。新法例亦不適用

於嬰兒及較大嬰兒的配方奶粉、嬰兒及幼

兒食物，但這些食物須受到食品法典委員

會的不同準則所規管。除此以外，以下食

物可獲豁免：

1. 酒精濃度超過1.2%的預先包裝食物。

2. 在飲食供應機構售出的、通常購買作

 即時食用的預先包裝食物。

3. 獨立花巧包裝並擬作單份出售的甜點。

4. 獨立包裝並擬作單份出售的涼果，而

 其本身再無其他包裝。

5. 包裝在總表面面積小於100平方厘米

 的容器內的預先包裝食物。

6. 未經加工、無其他配料的水果或蔬菜

 （不論是新鮮、冷凍、冷凝或乾的）。 

7. 符合以下說明的汽水 —

 （a）除二氧化碳外並無添加其他配料；

 （b）該汽水的標記或標籤表示該汽水

  已加入碳酸氣。

8. 泉水及礦泉水（包括經人工添加礦物質

 的、被描述為礦泉水的水）。

9. 並無任何能量值或核心營養素的預先

 包裝食物（例如茶葉、香料、蒸餾水）。

10. 符合以下說明的肉類或水產：

 （a）未經烹煮

 （b）包裝在並無載有其他配料的容器內

 （c）並無添加其他配料。

11. 含多種配料的湯包。

12. 符合以下說明的預先包裝食物 —

 （a）由獲豁免繳稅的慈善機構售出

 （b）在為慈善目的舉辦的活動中售出。

13. 符合以下說明的預先包裝食物 —

 （a）在同一地方內加工處理並零售予

  消費者，或

 （b）該食物在某地方加工處理，並在

  某處售出予消費者，而該地方是

  在該處的毗鄰或緊接處。

14. 作單份項目而售出予飲食供應機構的

 預先包裝食物。

15. 已放在包裝內但沒有繫緊或密封封口

 的食物，例如放在紙盒內而顧客無須

 用力即可打開紙盒的雞蛋。

16. 用於特殊膳食的食物指為特殊身體或

 生理狀況及／或特殊疾病而配製的食

 物。這些食物與類似的一般食物（如

 有的話）在成份組合上必須有明顯分

 別。例如須在醫護人員指導下使用的

 產品、專為癌病病人特別配製（並標

 明）的產品、專為孕婦或授乳女性配

 製（並標明）的奶類產品。

每年銷售量三萬以下 可獲豁免
每年銷售量為三萬個單位或以下的食

品可獲「小量豁免制度」豁免作出營養標

示。是以，大部分以小量進口或小量製造

的民族食物、有機食物或高檔食品，都可

獲豁免，此例亦照顧到生產商或入口商舉

辦食品展覽的需要，也照顧到通常為進行

市場測試而舉辦的貿易促進活動。

凡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信納該預先包

裝食物在香港的每年銷售量不會超過三萬

件，則可授予豁免，無須符合營養標籤規

定。業界人士須就小量豁免向食物環境衞

生署轄下食物安全中心申請，所謂業界，

只包括食物進口商或製造商。

小量豁免必須預先獲得食環署署長的

批准， 並符合署長訂明的條件。如申請

豁免的產品在標籤上已載有某些營養成份

資料，仍有可能獲授予豁免，不過該等資

料必須正確和沒有誤導。但如若產品上作

出任何營養聲稱（例如「低糖」、「低脂」

等），將不獲豁免。食物經營商須每月向

食物環境衞生署報告有關食品的銷售量，

並保存有關的交易記錄，以供查閱。一旦

銷售量超出限額，所有當時在市面出售的

該種食品便須按照法例規定加上標籤，否

則須在60日後停售。

因銷售量小而獲豁免的預先包裝食物，

每包須貼上有下列字句的標籤：

「此乃豁免營養標籤產品

Nutrition Labelling Exempted」

並同時在標籤內列出食環署編配的

「豁免編號：xxxxxxx

Exemption No. ：xxxxxxx」

或在陳列該產品的地方附近的顯眼位置

（例如食物名稱及價格卡片上）標示該編

號。

豁免標示「營養標籤」的條件：

鮮肉、鮮魚、蔬菜、水果等
及銷售量少或體積小的食品 少數民族食品專賣店客路

較窄，出售的預先包裝食
物不難獲得豁免。

陷阱
的營養標籤法例將於2010年7月

實施。在新法例下，預先包裝

食物（包括不屬於藥物的保健食品）

必須標示出能量和七種核心營養素的

含量，營養素包括蛋白質、碳水化合

物、脂肪總量、飽和脂肪、反式脂

肪、鈉及糖。食物經營商可彈性地在

食物標籤內加入法例沒有規定須標示

的其他營養素資料，只要這些資料真

確無誤。

對消費者來說，新法例無疑值得

歡迎，因為可令我們清楚知道1（能量）

+7（營養素）的含量。但新例仍有不足

之處，例如只要某營養素在100克/毫

升中低於某一數值，便可標示為「0」（見

下表）。當然，這是國際慣常做法，

但這國際慣例毫無道理，香港新例仍

因循使用，沒勇氣破舊立新，未免

可惜。

從下表可見，只要總脂肪不多於

0.5克，可標示為0克。現實中的數值當

然不會工整，化驗出來可能是0.545786。

故新例亦列明，千卡、千焦、毫克的

數值只須準確至個位數，克則須準確

至小數點後一個位。如何修整數據至

符合要求？用四捨五入法。即是說，

0.54克總脂肪，可修整至0.5克，亦可

標示為0。

小心誤讀：
每100克/毫升vs每個食用
份量（per serving）

香港新例另一個不足之處，是容

許業界（生產商或進口商）選擇以每

100克/毫升或每個食用份量作出營養

標示。雖然新例規定，若選擇使用「每

個食用份量」作標示，除了須列明每

包裝有多少個食用份量，「0」的定義

仍須以每100克/毫升計算，但若能強

制業界劃一以每100克/毫升計算，對

消費者有利無害，方便比較之餘，亦

不會引起誤會或令粗心大意的消費者

誤讀，甚至某些業內人士亦可能因未

透徹了解新例，而不知道「0」的定義

只適用於每100克/毫升，而不是可隨

意用於某食用份量。當局即使會抽查、

檢控，消費者卻已被誤導。

提防「化整為零」掩眼法
而若結合「四捨五入數據修整法」

及「每個食用份量標示法」二者，更

會出現驚人漏洞。舉例說，某食物含

每100克含1克反式脂肪，依例不可標

示為0。但只要在標籤上選擇使用「每

食用份量」計算，再把每份量定為4克，

則每份量只含0.04克反式脂肪，依例可

修整為0.0克並標示為0.0（但不可標示

為0，0的定義須依下表）。

香港新例雖已比美國法例（某營

養素只要在一個食用份量中低於某一

數值便可標示為「0」）嚴格得多，但

由於一個食用份量是多少，完全由業

界釐定，兩地皆沒有規管，故在香港

一樣可將不良成份化整為「零」，不

過要用「0.0」表達而已。所謂魔鬼在

細節中，為保障自己健康，我們建議

消費者優先選擇以每100克/毫升作出

營養標示的產品，以免被誤導而不自

知。如若了解更多新法例資料，可到

食物安全中心網頁www.cfs.gov.hk。

標出反式脂肪含量
讓你避之則吉

食物安全中心表示，反式脂肪對

健康的不良影響已是國際公認的事實。

反式脂肪會增加人體內的低密度膽固

醇（即壞膽固醇），減少高密度脂蛋

白膽固醇（即好膽固醇）。攝入過量

反式脂肪，可導致血管阻塞和增加冠

心病、中風的機會。這情況在香港尤

為顯著，因為我們的膳食包括含大量

反式脂肪的食物（例如中式酥餅、快

餐食品等）。世界衞生組織建議，反

式脂肪的攝取量應少於人體每天能量

總攝入量的1%。美國、加拿大、巴西、

阿根廷和以色列已規定須以標籤標明

食物內含有反式脂肪。把反式脂肪納

入營養資料標籤制度，長遠來說對公

眾健康有利，並可令本港的制度與國

際趨勢接軌。 

 單位  「0」的定義

  （每100克/毫升）

能量 千卡或 不多於4千卡
 千焦 或17千焦

蛋白質 克 不多於0.5克

碳水化合物（總量） 克 不多於0.5克

總脂肪 克 不多於0.5克

飽和脂肪酸 克 不多於0.5克

反式脂肪酸 克 不多於0.3克

鈉 毫克 不多於5毫克

糖 克 不多於0.5克

膳食纖維 克 不多於1.0克

膽固醇 毫克 不多於5毫克

營養標籤新法例

慎防
「變營」

「標籤」內有關「0」的定義

茶葉是可豁免營養標籤的，但若同
時含有花朵等其他配料，就需作出
營養標示。

這個標籤漏了標示反式脂肪含量，
不附合新例要求。

這件零食雖印有合規格的
營養標籤，但本身顏色令
人難以看清標籤內容。

標準的營養標籤範例。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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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與「野生」等標籤都不受營養標
籤法例規管，只要符合事實便可印上。

若食物聲稱「不含膽固醇」，便需在營養
標籤標出膽固醇含量，該含量亦不可高於
新例所限。

「低糖」是常見的營養聲稱。 「高鈣」與「低脂」都是營養聲稱，含量
須各自符合新例要求。

2010年7月實施的食物營養標籤

新法例，除了規定預先包裝食

物必須列出1+7能量及營養素的含量，

還對有關於各類「聲稱」作出規管，

定出「聲稱」條件。所謂「聲稱」，即

是生產商加在包裝上的宣傳字眼，例

如「少糖」、「低脂」。這類「聲稱」是

生產商自由選擇加上或否，但若加上，

就要符合新例的條件，而這些條件，

與「標籤」上容許標示為「0」的條件未

必相同。舉例來說，只要該食物每100

克中反式脂肪不多於0.3克，「標籤」上

反式脂肪可標示為0。但若要聲稱無反

式脂肪，例如印上「不含反式脂肪」、

「零反式脂肪」等字句，新例就有額

外要求，詳見右表。總括來說，「聲

稱」的要求更為嚴格。

要特別注意的是：
能量及營養素的「聲稱」，只可就

「能量」及右表中所列的「營養素」作

出。其他營養素聲稱，例如「含氨基

酸」、「含奧米加3」等，食物安全中心

網頁已言明禁止。但「天然」、「有

機」、「非基因改造」、「不含大豆」、

「不含奶類」、「含酵素」、「含益生

菌」、「含電解質」、「無味精」、「無

咖啡因」等，由於不涉及單一營養素，

故並非營養聲稱，不受此例規管，只

要符合事實，可以印上。

如果預先包裝食物印有「1+7」能

量及營養素以外的營養素「聲稱」，需

在「標籤」上列明其含量。例如聲稱

「含維他命C」，就必須在標籤列出維他

命C含量，而這含量須符合右表要求。

要作任何與各種脂肪有關的聲稱

（例如「低脂」、「無飽和脂肪」、「不

含反式脂肪」），除了須符合右表要

求，亦須同時在「標籤」上列明膽固醇

含量。

於

「營養聲稱」的規管：
有別於「標籤」 要求更嚴格

固體和液體的定義：按出售時的

狀態決定。例如雪糕在出售時是固體，

故須符合固體食物的規定。至於半固

體食物（如乳酪）和固體液體混合食

物（如羅宋湯、麥皮、粥）則須符合

固體食物的規定。

右表舉例的「聲稱」字眼，適用

於任何語文的任何同義字/詞。例如

「零」、「無」、「沒有」、「free」、

「zero」、「no」、「without」等，均視

作與「不含」同義，受新例規管。

即使該食物「營養標籤」上的含量

是以「每食用份量」標示，假如該食物

作出營養聲稱，該聲稱仍需遵從右表

中列明的條件（以每100克/毫升計算

為準）。

能量 （1） 低 （a）每100克固體食物含不超過40千卡（170千焦）能量；或
   （b）每100毫升液體食物含不超過20千卡（80千焦）能量
 （2） 不含 每100毫升液體食物含不超過4千卡（17千焦）能量

總脂肪 （1） 低 （a）每100克固體食物含不超過3克總脂肪；或
   （b）每100毫升液體食物含不超過1.5克總脂肪
 （2） 不含 （a）每100克固體食物含不超過0.5克總脂肪；或
   （b）每100毫升液體食物含不超過0.5克總脂肪

飽和 （1） 低 （a）固體食物 －
脂肪酸    （i） 每100克含不超過1.5克飽和脂肪酸及反式脂肪酸（兩者合計）
    （ii） 飽和脂肪酸及反式脂肪酸之和提供不超過10%能量。
   （b）液體食物 －
    （i） 每100毫升含不超過0.75克飽和脂肪酸及反式脂肪酸（兩者合計）
    （ii） 飽和脂肪酸及反式脂肪酸之和提供不超過10%能量。
 （2） 不含 （a）每100克固體食物含不超過0.1克飽和脂肪酸及反式脂肪酸
    （兩者合計）；或
   （b）每100毫升液體食物含不超過0.1克飽和脂肪酸及反式脂肪酸
    （兩者合計）。

營養素含量聲稱的條件

膽固醇 （1） 低 （a） 固體食物 －
    （i） 每100克含不超過0.02克膽固醇
    （ii） 每100克含不超過1.5克飽和脂肪酸及反式脂肪酸
     （兩者合計）
    （iii） 飽和脂肪酸及反式脂肪酸之和提供不超過10%能量

   （b） 液體食物 －
    （i） 每100毫升含不超過0.01克膽固醇
    （ii） 每100毫升含不超過0.75克飽和脂肪酸及反式脂肪酸
     （兩者合計）
    （iii） 脂肪酸及反式脂肪酸之和提供不超過10%能量

 （2） 不含 （a） 固體食物 －
    （i） 每100克含不超過0.005克膽固醇
    （ii） 每100克含不超過1.5克飽和脂肪酸及反式脂肪酸（兩
     者合計）
    （iii） 飽和脂肪酸及反式脂肪酸之和提供不超過10%能量。

   （b） 液體食物 －
    （i） 每100毫升含不超過0.005克膽固醇
    （ii） 每100毫升含不超過0.75克飽和脂肪酸及反式脂肪酸
     （兩者合計）
    （iii） 飽和脂肪酸及反式脂肪酸之和提供不超過10%能量

反式   不含  （a）固體食物 －
脂肪酸    （i） 每100克含不超過0.3克反式脂肪酸
    （ii） 每100克含不超過1.5克飽和脂肪酸及反式脂肪酸（兩者合計）
    （iii） 飽和脂肪酸及反式脂肪酸之和提供不超過10%能量

   （b）液體食物 －
    （i） 每100毫升含不超過0.3克反式脂肪酸
    （ii） 每100毫升含不超過0.75克飽和脂肪酸及反式脂肪酸（兩者合計）
    （iii） 飽和脂肪酸及反式脂肪酸之和提供不超過10%能量

糖 （1） 低 （a）每100克固體食物含不超過5克糖；或
   （b）每100毫升液體食物含不超過5克糖
 （2） 不含 （a）每100克固體食物含不超過0.5克糖；或
   （b）每100毫升液體食物含不超過0.5克糖

鈉/鹽 （1） 低 每100克／毫升食物（固體或液體）含不超過0.12克鈉
 （2） 很低 每100克／毫升食物（固體或液體）含不超過0.04克鈉
 （3） 不含 每100克／毫升食物（固體或液體）含不超過0.005克鈉

蛋白質 （1） 低 食物（固體或液體）含提供不超過5%能量的蛋白質
 （2） 含有 （a）每100克固體食物含不少於營養素參考值10%的蛋白質；或
   （b）每100毫升液體食物含不少於營養素參考值5%的蛋白質；或
   （c）每100千卡食物（固體或液體）含不少於營養素參考值5%
    的蛋白質（每1兆焦食物含不少於營養素參考值12%的蛋白質）
 （3） 高 （a）每100克固體食物含不少於營養素參考值20%的蛋白質；或
   （b）每100毫升液體食物含不少於營養素參考值10%的蛋白質；或
   （c）每100千卡食物（固體或液體）含不少於營養素參考值
    10%的蛋白質（每1兆焦食物含不少於營養素參考值24%的蛋白質）

膳食纖維 （1） 含有 （a）每100克固體食物含有不少於3克的膳食纖維；或
   （b）每100毫升液體食物含有不少於1.5克的膳食纖維
 （2） 高 （a）每100克固體食物含有不少於6克的膳食纖維；或
   （b）每100毫升液體食物含有不少於3克的膳食纖維

維他命和 （1） 含有 （a）每100克固體食物含不少於營養素參考值15%的有關維他
礦物質    命或礦物質；或
（鈉除外）   （b）每100毫升液體食物含不少於營養素參考值7.5%的有關
    維他命或礦物質；或
   （c）每100千卡食物（固體或液體）含不少於營養素參考值5%的
    有關維他命或礦物質（每1兆焦食物含不少於營養素參考值
    12%的有關維他命或礦物質）
 （2） 高 （a）每100克固體食物含不少於營養素參考值30%的有關維他命
    或礦物質；或
   （b）每100毫升液體食物含不少於營養素參考值15%的有關維他
    命或礦物質；或
   （c）每100千卡食物（固體或液體）含不少於營養素參考值10%
    的有關維他命或礦物質（每1兆焦食物含不少於營養素參考
    值24%的有關維他命或礦物質）

 能量 / 營養素 營養素
  參考值

1.  能量（千卡） 2000
 （千焦） 8400

2.  蛋白質（克） 60

3.  總脂肪（克） 60

4.  膳食纖維（克） 25

5.  飽和脂肪酸（克） 20

6.  膽固醇（毫克） 300

7.  總碳水化合物（克） 300

8.  鈣（毫克） 800

9.  磷（毫克） 700

10. 鉀（毫克） 2000

11. 鈉（毫克） 2000

12. 鐵（毫克） 15

13. 鋅（毫克） 15

14. 銅（毫克） 1.5

15. 碘（微克） 150

16. 硒（微克） 50

17. 鎂（毫克） 300

18. 錳（毫克） 3

19. 鉻（微克） 50

20. 鉬（微克） 40

21. 氟（毫克） 1

22. 維他命A（視黃醇 800
 當量；微克） 

23. 維他命C（毫克） 100

24. 維他命D（微克） 5

25. 維他命E（α-生育酚 14
 當量；毫克）

26. 維他命K（微克） 80

27. 維他命B1（毫克） 1.4

28. 維他命B2（毫克） 1.4

29. 維他命B6（毫克） 1.4

30. 維他命B12（微克） 2.4

31. 煙酸（毫克） 14

32. 葉酸（膳食葉酸 400
 當量；微克）

33. 泛酸（毫克） 5

34. 生物素（微克） 30

35. 膽鹼（毫克） 450

營養素參考值


